廉洁合作备忘录

甲       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住       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号甲三楼
负   责  人： 李明波
	
乙       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鉴于：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甲方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
    2.乙方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3.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拟就德州市正起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项目（资产编号：青岛-2021-114）进行合作。
[bookmark: _GoBack]本着合法合规、公平透明合作的原则，为保证双方合作项目的高效优质运作及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达成合作备忘录如下：
第一条 甲乙双方合作基本原则
1.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防范道德风险。
2. 双方的业务合作坚持平等自愿、诚实守信、互惠互利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和单位利益。
第二条 当事人的义务
1.交易双方就本项目合作事宜所需开展的任何沟通协商均应在本备忘录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联系。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2.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第三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备忘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
2.因本备忘录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协议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备忘录生效及其它
   1.本备忘录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本备忘录所有条款与条件，对本协议各方、其继受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均有约束力。
3.本备忘录有效期自本备忘录生效之日起，至甲乙双方项目合作结束之日止。本备忘录对乙方义务及违约责任追究的任何约定，均不免除合作项目相关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4.本备忘录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
（以下无正文，为合同签署部分）

甲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盖章）            
负责人/授权代理人：             


乙方：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签署地点： 青岛市市南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